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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 499/10-11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16號  

  

 

在 2011年 1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 265 -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 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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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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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缺席議員：  

 

梁家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食物及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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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一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三 )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 (四 )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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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11年路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2/2011 

    
2. 《 2011年路綫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嶼山北部

及赤角機場)令》(於2011年1月21日刊登憲報)
 13/2011 

    
3. 《 2011年路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

令》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4/2011 

    
4. 《 2011年路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5/2011 

    
5. 《 2 0 1 1年 路  表 (新 大 嶼 山 巴 士 ( 1 9 7 3 )有

限公司 )令》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6/2011 

    
6. 《 2 0 1 1年 路表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公司 )令》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7/2011 

    
7. 《建築物能源效益 (費用 )規例》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8/2011 

    
8.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註 冊 能 源 效 益 評 核 人 )

規例》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19/2011 

    
9. 《2011年旅遊業賠償基金 (特惠賠償額及罰款 )

(修訂 )規則》 (於 2011年 1月 21日刊登憲報 ) 
 20/2011 

    
10. 《 2011年〈工廠及工業經營 (負荷物移動機械 )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11年 1月 21日
刊登憲報 )  

 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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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59號  ─  撒瑪利亞基金  

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審計署

署長報告及撒瑪利亞基金報告書  
(於 2011年 1月 21日發表 ) 
 

第 60號  ─  醫院管理局 2009-2010年報  
(於 2011年 1月 21日發表 )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11/10-11號報告

(於 2011年 1月 20日發表 ) 
 
 
 
質詢  
 

1. 鄭家富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2. 湯家驊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3. 李永達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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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華明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5. 方剛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環境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環境局局長答覆。  

 
 
6. 黃毓民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法案  

 
首讀  

 
 《公司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根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

受命安排二讀。  
 
 
二讀  
 
《公司條例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就條例草案發言。  



 
 

 

- 272 -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
的規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

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

調查報告》  
 
張國柱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本會察悉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

設施正式調查報告》，以及政府當局對報告提出 23項建議的回應

和採取的跟進行動。  
 
在張國柱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 1時 24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

主席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張國柱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議案發言。  
 
4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馮檢基議員申報，他是平等機會委員會管治委員會委員。他繼而

就議案發言。  
 
另有兩位議員及葉偉明議員就議案發言。  
 
下午 3時 05分，在葉偉明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葉偉明議員申報，他有 1位家人因中風而需要坐輪椅。  
 
再有 13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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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發言。  

 

張國柱議員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辛亥革命百周年  

 

陳偉業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就議案發言：  

 

中國人民於 100年前成功透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亞洲第一

個民主共和國；很不幸，轉眼 100年後，除了台灣人民可以透過

公平、公開、公正，以及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制度選擇政府和

產生民意機關外，中國內地、澳門及香港的人民仍未享有直接及

全面的選舉權利；有鑒於此，在辛亥革命接近 100年後的今天，

本會呼籲全球華人秉承國父遺訓，致力推動民族、民生、民權，

令民主、人權及法治在中國神州大地早日得以實現。  

 

陳偉業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兩位議員擬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本會會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擬動議修正案的葉國謙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葉國謙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晚上 6時 58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

主席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擬動議修正案的黃毓民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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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期間，陳偉業議員要求局長就其發

言內容作出澄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沒有答允該要求，並繼

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起立並高聲說話，打斷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

言。陳偉業議員然後離開會議廳。  

 

譚耀宗議員請代理主席注意，陳偉業議員所使用的言詞違反了   

《議事規則》。  

 

代理主席表示，她會暫停會議，讓主席翻看有關的會議過程的錄

影片段，並就所涉言詞有否違反《議事規則》作出裁決。  

 

代理主席於晚上 7時 15分暫停會議。  

 

本會在晚上 7時 32分恢復會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並表示譚耀宗議員認為陳偉業議員使用的言

詞帶有冒犯性，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41(4)條。主席進一步表

示，雖然以往曾有其他議員在本會使用該言詞，且未有議員就此

提出質疑，但這並不等於該言詞沒有冒犯性。主席表示，經翻看

有關的錄影片段後，他裁定陳偉業議員對有關官員所使用的言詞

具冒犯性。議員不應在本會會議上對其他議員或官員使用該言

詞。主席繼而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繼續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11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葉國謙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詢問主席會否要求陳偉業議員收回有

關言詞。  

 

主席表示，他作出的裁決旨在要求議員日後不要再使用該帶有冒

犯性的言詞。《議事規則》並無規定如何處理使用冒犯性言詞的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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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兩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陳偉業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再次發言。  

 

葉國謙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在 “建立 ”之後刪除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很不幸，轉眼 100年

後，除了台灣人民可以透過公平、公開、公正，以及普及而平等

的民主選舉制度選擇政府和產生民意機關外，中國內地、澳門及

香港的人民仍未享有直接及全面的選舉權利；有鑒於此， ”，並

以 “共和；”代替；在 “秉承 ”之後刪除 “國父遺訓，”，並以 “孫中山

先生等革命先驅的遺志，繼續 ”代替；在 “民權，”之後刪除 “令 ”，

並以 “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共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

業，令中華民族復興，並讓 ”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刪除 “早日

得以實現 ”，並以 “不斷得到改進 ”代替。  

 

葉國謙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47(1)條命令本會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1人，贊成

修正案者 17人，反對者 4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

出席者 25人，贊成修正案者 8人，反對者 16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

錄 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黃毓民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下列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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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選舉權利；”之後加上 “辛亥革命是從香港孕育起來，而孫中

山先生早年革命，策進革命的基地是香港，他在香港求學期間

看到滿清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的惡政治，於是產生 ‘曷為吾人

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 ’的革命思想；”；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

上 “；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將辛亥革命的歷史、辛亥革命的影響

及辛亥革命與香港的關係，列入通識教育科國民教育的課程指

引，以培養青年人的民主素養 ”。  

 

黃毓民議員就陳偉業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

付諸表決。  

 

葉國謙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47(1)條命令本會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1人，贊成

修正案者6人，反對者8人，棄權者7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 25人，贊成修正案者 16人，反對者 8人 (表決紀錄

載於附錄 II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發言答辯。  

 

陳偉業議員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47(1)條命令本會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0人，贊成

議案者 4人，反對者 7人，棄權者 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中，出席者 25人，贊成議案者 16人，反對者 8人 (表決紀錄

載於附錄 II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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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1年 2月 16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 9時 28分休會。  
 
 
 
 
 
 主席曾鈺成  
      2011年 2月 23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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